
1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1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延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财务资助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甘肃杉杉”）尚未归还的 3,000.00 万元财务资助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上述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一、本次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延期的进展情况及主要内容

2026年 1月 1日，公司与甘肃杉杉签订《借款合同》，将甘肃杉杉尚未归还

的人民币 3,000.00 万元财务资助延期，借款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月 31日止。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涉

及的财务资助金额与期限等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范围。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将甘肃杉杉尚未归还的 3,000.00万元财务资助延期。

（二）定价依据

公司为支持甘肃杉杉经营和发展需要，经双方协商，甘肃杉杉按固定年利率

2.85%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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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资助对象：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甘肃杉杉尚未归还公司的借款人民币 3,000.00万元；

3、资金用途：用于甘肃杉杉的项目经营使用；

4、资助期限：自 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5、利率及计收方式：根据《借款合同》，本次财务资助的借款利率为固定年

利率 2.85%，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并支付利息，借款利息自发放之日起到归还

的前一日止，归还的当天不计算利息，如涉及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调

整则上述借款利息同幅度调整。甘肃杉杉应按季支付借款利息，如到期不还，逾

期每天按万分之十计付违约金。

二、甘肃杉杉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商业”）持有甘肃

杉杉50%的股权，向甘肃杉杉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3,000.00万元，其提供财务

资助金额与公司一致；杉杉商业已同时与甘肃杉杉签订《借款合同》，将甘肃杉

杉尚未归还的财务资助3,000.00万元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

三、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甘肃杉杉已按照之前签订的借款协议，结清了截至2025年12

月31日的全部借款利息，尚未归还的借款余额为3,000.00万元。

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实际累计发生额为人民币 4,000.00万元。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甘肃杉杉于 2026年 1月 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

2、杉杉商业与甘肃杉杉于 2026年 1月 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1月 6日


